
呼政字〔2024〕12 号 2024 年 3 月 4 日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
关于《鄂温克族自治旗解决草原

过牧问题实施方案》的批复

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政府：

你旗《关于呈送<鄂温克族自治旗解决草原过牧问题实

施方案>的请示》（鄂政发〔2024〕5 号）收悉，经认真研究，

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鄂温克族自治旗解决草原过牧问题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机制、

明确分工、落实责任，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将各项措施

落实到位。

三、要加强工作统筹，按时高质量完成试点任务，形成

可推广、可复制的试点经验，积极向自治区提交试点成果。

专此批复。



呼政字〔2024〕13 号 2024 年 3 月 13 日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气象探测设施统筹规划和

数据资源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旗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驻呼伦贝尔市有关单位：

近年来，各部门、各行业根据业务需要组织建设了多种

类型的气象探测设施，基本形成了我市社会气象观测网，有

效弥补了综合气象观测站网的不足，对于提高气象监测覆盖

面、弥补监测盲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存在着观测

标准不一、探测环境参差不齐、观测精度和频率差异以及数

据接口、格式不统一等现象，严重制约了数据应用水平提升

和综合效益发挥。为加强全市社会气象观测的统筹规划和建

设管理，建立政府主导、行业主管、部门共建的社会气象观

测管理和共享机制，更好地发挥综合气象观测效益，根据《气

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 年）》（国发〔2022〕11 号）、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

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实施意见》（内党发〔2024〕4

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气象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内政发〔2021〕16 号）和《呼伦贝尔市人民

政府关于推进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呼政发



〔2022〕33 号）等文件精神，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强化科学布局，统筹规划气象探测设施

（一）统筹规划建设。气象部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科

学编制实施全市气象探测设施建设规划和站网布局方案，统

筹规划管理社会气象观测探测设施建设。鼓励市直各部门、

企事业单位和组织在气象灾害敏感区、易发区设置或加密气

象探测设施。各单位自建和拟建的气象探测设施要纳入统筹

规划布局和建设管理，在建设前报属地气象部门备案，避免

重复投资、重复建设。

（二）及时备案通报。各单位已建和新建气象探测设施

的地理位置、目的用途、设备参数等信息要及时报送气象部

门备案。气象部门负责统计梳理和定期通报全市社会气象观

测探测设施建设、布局情况，逐步推动分类纳入全市综合气

象观测网络。涉外气象探测站(点)的设立，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气象法》《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等规定进

行审批许可。

（三）落实行业标准。气象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强化

社会气象观测行为的监管和指导。各单位要按照气象行业标

准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逐步规范气象观测活动，统一数据

格式标准，定期开展气象探测设施计量检定、巡检校准和维

护维修，提升数据质量和资源基础。新设置和规划建设的气

象探测设施、气象技术专用装备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一般应具有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业务主管部门颁发的

使用许可证。



二、强化数据应用，建立信息资源管理机制

（一）建立数据汇交机制。气象部门牵头制定社会气象

观测数据和资料汇交管理制度，规范不同部门、不同种类气

象数据的汇交范围、格式和程序，提升社会气象观测数据利

用水平。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气象主管机构汇交

所获得的气象探测资料，推动形成统筹用好社会气象观测数

据资源的良好局面。

（二）建立信息管理机制。气象部门负责组织管理社会

气象观测数据的汇总、存储和标准化处理，在确保数据安全

的前提下，探索建立社会气象观测气象资源合理配置、高效

利用和开放共享。各单位按照保守秘密、维护权益的要求，

承担气象探测信息共享的安全保密责任，并确保信息传输质

量和时效。

（三）建立数据研究机制。各单位要充分发挥技术、资

源优势，联合开展专业气象研究与学术交流，不断发挥气象

信息趋利避害的作用。鼓励和支持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自然

资源、农业农村等数据与气象数据融合应用，促进气象与相

关学科的交叉融合，防范化解重点行业和产业气候风险，共

同提高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四）建立联动协调机制。气象部门要切实履行行业管

理职能，强化部门联动和监督检查，牵头建立协调联络机制

和情况通报机制，研究协商和督促落实具体事项。组织开展

社会气象观测设施现状普查，强化日常督办和检查，加大对

影响气象探测环境、擅自开展气象探测活动等违法行为的查



处力度，全面推进社会气象观测活动规范运行。

三、强化组织领导，切实抓好工作落实

（一）提高认识，压实责任。各单位要牢固树立防灾减

灾安全观、大局观，深刻认识统筹规划和建设综合气象观测

站网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工作要求，

明确专人负责，摸清气象探测设施底数，建立工作台账，推

进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主管部门主体责任的全面落实。

（二）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各单位要政策互通、密切

配合，及时处理需要跨部门协调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合

力加强全市气象探测设施的统筹规划和建设管理，推动社会

气象观测信息资源管理和应用，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共同构筑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呼政字〔2024〕14 号 2024 年 3 月 14 日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
申报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台试点的批复

市民政局：

你局《关于申报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台试点的请示》（呼

民政发〔2024〕22 号）收悉。根据民政部、国家数据局关于

组织开展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台试点工作的有关要求及我

市实际，经认真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你局牵头申报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台试

点，请按照有关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试点实施方案并高质

量完成申报工作。

二、试点申报工作要密切结合我市实际，聚焦养老服务

供需精准对接和养老服务行为智慧监管，着力推动我市养老

产业健康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养老服务日益

增长的需求。

三、试点申报与实施期间，要及时与国家、自治区有关

行业主管部门汇报对接，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政策、技术与

资金支持。同时，要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开展中期评估、验收

准备和经验总结等工作，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专此批复。



呼政办字〔2024〕10 号 2024 年 3 月 14 日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对驻北京联络处资产划拨处置的批复

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

经对你单位申请文件及相关资料审核，同意对所申请资

产进行处置，并核准资产处置形式为“划拨”。请你单位按

照《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38号）、《内蒙古自治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257 号）及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规定办理具体资产处置事宜和调整有关资产、资金账目。

专此批复。



附 件

核准处置资产清单

单位：万元

序

号
资产编号

资产

名称

计量

单位

数

量

资产

原值

累计

折旧
净值

处置

形式
备注

1
2014061815

37593399

帕萨特

轿车
辆 1 19.75 19.75 0.00 划拨

车牌为京 NGG793，

划拨至市审计局

2
2014060312

25522156

帕萨特

轿车
辆 1 17.98 17.98 0.00 划拨

车牌为京 ND5740，

划拨至市政府驻

哈尔滨联络处。

3
2014050715

03556237

帕萨特

轿车
辆 1 19.77 19.77 0.00 划拨

车牌为京 N7FR71，

划拨至市国资委

合计 3 57.50 57.50 0.00


